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準備程序書一

110年度參偵字第3號

    被      告  王寺峰  年籍詳卷

    選任辯護人  張方俞律師

                呂思頡律師

　　　　　　　　張方駿律師

上列被告因殺人案件，業經本署檢察官提起公訴，由貴院以110

年度國模重訴字第3號案件審理中，茲提出準備程序書狀如下：

壹、聲請調查之證據及其與待證事實之關係

一、不爭執事項調查：
編號 待證事實 證據名稱 證據與待證事實之關係 調查範圍及方法

㈠ 被告王寺峰與被害人郭

國棟於民國108年11月8

日傍晚6、7點多，與林

泉在彰化縣員林市之老

人會館飲酒。被告於飲

用約半瓶米酒後，先返

回位在彰化縣員林市忠

孝一路180號的住處。

被告後來於同一天晚上

7點多，至被害人位在

彰化縣員林市舊社村南

勢巷60號的住處，並在

該處受有手部銳利刀

傷。被告於同日晚間回

到自己的住處，並於同

一天晚上9點多，在住

處飲用保力達藥酒1

瓶。被告於同一天早上

9點43分左右，因為手

前一天受傷，開車到員

林市永興路3段2600號

之明日診所就醫縫合傷

口，於早上11點多離開

診所前，莫名將診所飲

水機推倒，才開車離

去。被告從診所回家的

途中，在員林市員集路

3段1250號南側自撞道

路旁的橋墩。警察到場

處理，於同一天中午12

點55分，對被告實施酒

被告108年11月9日警詢筆錄

（一）

被告於案發後之供述。 提 示 並 告 以 要

旨。

被告108年11月9日警詢筆錄

（二）

被告於案發後之供述。 提 示 並 告 以 要

旨。

被告108年11月9日偵訊筆錄

（一）

被告於案發後之供述。 提 示 並 告 以 要

旨。

被告108年11月9日偵訊筆錄

（二）

被告於案發後之供述。 提 示 並 告 以 要

旨。

被告108年12月11日偵訊筆錄 被告於案發後之供述。 提 示 並 告 以 要

旨。

被告108年11月9日羈押庭訊問

筆錄

被告於案發後之供述。 提 示 並 告 以 要

旨。

證人林泉於104年11月9日警詢

筆錄

案發當天距離案發前約1小

時，被告王寺峰與被害人相

處時，在場證人林泉親身見

聞之證述。

提 示 並 告 以 要

旨。

證人林泉於104年11月9日偵訊

筆錄

案發當天距離案發前約1小

時，被告王寺峰與被害人相

處時，在場證人林泉親身見

聞之證述。

提 示 並 告 以 要

旨。

證人董吉祥於104年11月9日警

詢筆錄

被告案發後，因左手虎口受

傷前往就診時，在場證人董

吉祥親身見聞之證述。

提 示 並 告 以 要

旨。

彰化縣警察局田中分局扣押筆

錄、扣押物品目錄表、收據各

1份（彰化縣員林市忠孝一路

180號）

在被告住處扣得之拖鞋與案

發現場留有之鞋印比對

提 示 並 告 以 要

旨。

108年11月9日拍攝之現場鞋

印、鞋子及被告住處鞋子照片

12張

案發現場留有之鞋印及被告

住處查扣之鞋子照片。 

調查編號11、12

照片，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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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爭執事項調查：

精濃度測試，測得其呼

氣酒精濃度達每公升

0.26毫克。

108年11月8日監視器畫面照片

21張

被告行動影像。 調查全部範圍，

提 示 並 告 以 要

旨。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08

年 11 月 27 日 刑 鑑 字 第

1088011775號鑑定書1份（含

照片5張）

在被告住處扣得之鞋子與案

發現場鞋印之比對結果。

調查全部範圍，

提 示 並 告 以 要

旨。

刑案現場兇嫌行進路線圖（去

程）1份、現場及監視器畫面

照片8張

被告行動路線。 調查全部範圍，

提 示 並 告 以 要

旨。

刑案現場兇嫌行進路線圖（回

程）1份、現場及監視器畫面

照片10張

被告行動路線。 調查全部範圍，

提 示 並 告 以 要

旨。

監視器錄影檔案光碟1片（含7

段影片）

被告行動路線。 勘驗播放。

明日診所診斷證明書1份 被告於108年11月9日前往明

日診所就診時之傷勢。

提 示 並 告 以 要

旨。

明日診所拍攝被告就醫時狀態

及傷勢照片7張

被告於案發後，前往明日診

所就診時之傷勢。

調查全部範圍，

提示。

道路交通事故現場圖、道路交

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一）、

（二）-1各1份、交通事故照

片黏貼紀錄表照片12張

被告於108年11月9日駕車肇

事。

調查全部範圍，

提 示 並 告 以 要

旨。

彰化縣警察局道路交通事故當

事人酒精測定紀錄表1份

被告於108年11月9日駕車肇

事後測得呼氣酒精濃度值。

提 示 並 告 以 要

旨。

彰化縣警察局舉發道路交通管

理事件通知單1份

被告於108年11月9日駕車肇

事後測得呼氣酒精濃度值。

提 示 並 告 以 要

旨。

㈡ 被害人於108年11月8日

傍晚7時許，在員林市

舊社村南勢巷60號遭銳

器砍殺頭部15處、左手

10處、右手6處、左膝2

處、右膝2處及左胸1處

共36處，使被害人受有

多處銳器傷，引起出血

性休克而死亡

被害人家屬郭雪108年11月9日

警詢筆錄

被害人之母郭雪之證述。 提 示 並 告 以 要

旨。

被害人家屬郭雪108年11月9日

偵訊筆錄

被害人之母郭雪之證述。 提 示 並 告 以 要

旨。

被害人家屬郭芳枝108年12月3

日偵訊筆錄

被害人之胞姐郭芳枝之證

述。

提 示 並 告 以 要

旨。

彰化縣警察局田中分局處理相

驗案件初步調查報告暨報驗書

1份

彰化縣警察局田中分局因被

害人報驗。

提 示 並 告 以 要

旨。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法醫鑑定

報告書1份

本署檢察官、法醫師進行相

驗、解剖後製作。

調查全部範圍，

提示。

相驗照片24張 被害人被發現時之狀態及相

驗情形。

調查全部範圍，

提示。

法務部法醫研究所毒物化學鑑

定書1份

死者解剖採驗之毒物化學檢

驗結果。

調查全部範圍，

提 示 並 告 以 要

旨。

編號 待證事實 證據名稱 證據與待證事實之關係 調查範圍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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㈠ 被告有殺害被害人之

犯行

被害人家屬郭雪108年11月9日

警詢筆錄

被害人之母郭雪之證述。 提 示 並 告 以 要

旨。

被害人家屬郭雪108年11月9日

偵訊筆錄

被害人之母郭雪之證述。 提 示 並 告 以 要

旨。

被害人家屬郭芳枝108年12月3

日偵訊筆錄

被害人之胞姐郭芳枝之證

述。

提 示 並 告 以 要

旨。

被告108年11月9日警詢筆錄

（一）

被告於案發後之供述。 提 示 並 告 以 要

旨。

被告108年11月9日警詢筆錄

（二）

被告於案發後之供述。 提 示 並 告 以 要

旨。

被告108年11月9日偵訊筆錄

（一）

被告於案發後之供述。 提 示 並 告 以 要

旨。

被告108年11月9日偵訊筆錄

（二）

被告於案發後之供述。 提 示 並 告 以 要

旨。

被告108年12月11日偵訊筆錄 被告於案發後之供述。 提 示 並 告 以 要

旨。

被告王寺峰108年11月9日羈押

庭訊問筆錄

被告於案發後之供述。 提 示 並 告 以 要

旨。

證人王葉108年11月9日警詢筆

錄

被告之母王葉之證述。 提 示 並 告 以 要

旨。

證人王葉108年11月10日警詢

筆錄

被告之母王葉之證述。 提 示 並 告 以 要

旨。

證人何興農108年11月9日警詢

筆錄

108年11月8日被告母親王葉

至老人會館找尋被告時，在

場證人何興農親身見聞之證

述。

提 示 並 告 以 要

旨。

108年11月9日拍攝之刑案現場

照片12張

被害人被發現時之狀態。 調查全部範圍，

提示。

108年11月9日拍攝之現場鞋

印、鞋子及被告住處鞋子照片

12張

案發現場留有之鞋印及被告

住處查扣之鞋子照片。 

調查編號11、12

照片，提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法醫鑑定

報告書1份

本署檢察官、法醫師進行相

驗、解剖後製作。

調查解剖報告第3

頁至第5頁、第7

頁至第8頁，提示

並告以要旨。

相驗照片24張 被害人被發現時之狀態及相

驗情形。

調查全部範圍，

提示。

法務部法醫研究所毒物化學鑑

定書1份

死者解剖採驗之毒物化學檢

驗結果。

調查全部範圍，

提 示 並 告 以 要

旨。

刑案現場兇嫌逃逸路線圖1份

（含現場採證照片37張）

被告行動路線。 調查全部範圍，

提 示 並 告 以 要

旨。

108年11月8日監視器畫面照片

21張

被告行動影像。 調查全部範圍，

提 示 並 告 以 要

旨。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08 在被告住處扣得之鞋子與案 調查全部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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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 11 月 27 日 刑 鑑 字 第

1088011775號鑑定書1份（含

照片5張）

發現場鞋印之比對結果 提 示 並 告 以 要

旨。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08

年 11 月 27 日 刑 生 字 第

1088006602號鑑定書、刑事案

件證物採驗紀錄表各1份

採證鑑定結果。 調查鑑定書第 3

頁，提示並告以

要旨。

田中分駐所偵辦郭國棟命案偵

查報告書1份及刑案現場監視

器畫面照片2張

被告行動路線。  調查全部範圍，

提 示 並 告 以 要

旨。

彰化縣警察局田中分局轄王寺

峰涉嫌殺人案現場勘查報告1

份

現場勘查採證報告。 調查第18頁、第

40至41頁、第64

至65頁、第78至

79頁、第90頁、

第94至97頁，提

示並告以要旨。

108年11月9日監視器畫面照片

5張

水痕影像。 調查全部範圍，

提 示 並 告 以 要

旨。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09

年 6 月 29 日 刑 生 字 第

1090054088號鑑定書1份

採證鑑定結果。 調查全部範圍，

提 示 並 告 以 要

旨。

被告在法務部矯正署彰化監獄

個別輔導紀錄表、獎懲報告表

各1份

被告在監表現紀錄。 調查院一卷第243

至248頁背面，提

示並告以要旨。

刑案現場兇嫌行進路線圖（去

程）1份、現場及監視器畫面

照片8張

被告行動路線。 調查全部範圍，

提 示 並 告 以 要

旨。

刑案現場兇嫌行進路線圖（回

程）1份、現場及監視器畫面

照片10張

被告行動路線。 調查全部範圍，

提 示 並 告 以 要

旨。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

官91年度偵字第1107、1304、

2022號起訴書

被告前案犯罪行為。 提 示 並 告 以 要

旨。

監視器錄影檔案光碟1片（含7

段影片）

被告行動路線 播放。

㈡ 被告於行為時有責任

能力（即被告於行為

時並無刑法第19條之

精神障礙或其他心智

缺陷，致不能辨識其

行為違法或欠缺依其

辨識而行為之能力，

或其辨識能力有顯著

降低之情形）。

被告108年11月9日偵訊筆錄

（二）

被告供述於案發前衝撞何興

農之原因。

提 示 並 告 以 要

旨。

被告108年11月9日羈押庭訊問

筆錄

被告於案發後之供述。 提 示 並 告 以 要

旨。

證人王葉108年11月9日警詢筆

錄

被告於案發前後與其母王葉

相處及對話時，證人王葉親

身見聞之證述。

提 示 並 告 以 要

旨。

證人王葉108年11月10日警詢

筆錄

被告於案發前後與其母王葉

相處及對話時，證人王葉親

身見聞之證述。

提 示 並 告 以 要

旨。

證人林泉於104年11月9日警詢 案發當天距離案發前約1小 證人林泉於104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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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錄 時，被告王寺峰與被害人相

處時，在場證人林泉親身見

聞之證述。

11月9日警詢筆錄

證人林泉於104年11月9日偵訊

筆錄

案發當天距離案發前約1小

時，被告王寺峰與被害人相

處時，在場證人林泉親身見

聞之證述。

提 示 並 告 以 要

旨。

刑案現場兇嫌行進路線圖（去

程）1份、現場及監視器畫面

照片8張

被告行動路線。 調查全部範圍，

提 示 並 告 以 要

旨。

刑案現場兇嫌行進路線圖（回

程）1份、現場及監視器畫面

照片10張

被告行動路線。 調查全部範圍，

提 示 並 告 以 要

旨。

監視器錄影檔案光碟1片（含7

段影片）

被告行動路線 勘驗播放。

108年11月9日監視器畫面照片

5張（水痕影像）

被告行為後返家清洗影像。 提 示 並 告 以 要

旨。

㈢ 被告犯罪之情狀並無

顯可憫恕之情（即被

告無刑法第59條犯罪

情狀顯可憫恕，認科

以最低度刑仍嫌過重

之情形）

被告108年11月9日警詢筆錄

（一）

被告於案發後之供述。 提 示 並 告 以 要

旨。

被告108年11月9日警詢筆錄

（二）

被告於案發後之供述。 提 示 並 告 以 要

旨。

被告108年11月9日偵訊筆錄

（一）

被告於案發後之供述。 提 示 並 告 以 要

旨。

被告108年11月9日偵訊筆錄

（二）

被告於案發後之供述。 提 示 並 告 以 要

旨。

被告108年12月11日偵訊筆錄 被告於案發後之供述。 提 示 並 告 以 要

旨。

被告108年11月9日羈押庭訊問

筆錄

被告於案發後之供述。 提 示 並 告 以 要

旨。

證人王葉108年11月9日警詢筆

錄

被告於案發前後與其母王葉

相處及對話時，證人王葉親

身見聞之證述。

提 示 並 告 以 要

旨。

證人王葉108年11月10日警詢

筆錄

被告於案發前後與其母王葉

相處及對話時，證人王葉親

身見聞之證述。

提 示 並 告 以 要

旨。

證人何興農108年11月9日警詢

筆錄

108年11月8日被告母親王葉

至老人會館找尋被告時，在

場證人何興農親身見聞之證

述。

提 示 並 告 以 要

旨。

證人林泉於104年11月9日警詢

筆錄

案發前當天傍晚被告王寺峰

與被害人相處時，在場證人

林泉親身見聞之證述。

提 示 並 告 以 要

旨。

證人林泉於104年11月9日偵訊

筆錄

案發前當天傍晚被告王寺峰

與被害人相處時，在場證人

林泉親身見聞之證述。

提 示 並 告 以 要

旨。

證人董吉祥於104年11月9日警

詢筆錄

被告案發後，因左手虎口受

傷前往就診時，在場證人董

提 示 並 告 以 要

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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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量刑資料調查：

四、聲請傳喚證人及勘驗，及其與待證事實之關係：

㈠聲請傳喚證人證人部分：

㈡聲請勘驗部分：

吉祥親身見聞之證述。

編號 待證事實 證據名稱 證據與待證事實之關係 調查範圍及方法

㈠ 被告在本案前在監所表

現之紀錄

被告在法務部矯正署彰化監獄

個別輔導紀錄表、獎懲報告表

各1份

被告在本案前在監所表現之

紀錄。

調查院一卷第243

至248頁背面，提

示並告以要旨。

㈡ 被告在本案發生前之前

科紀錄（被告之品行）

被告前案紀錄1份 被告在本案發生前所為之犯

罪。

提 示 並 告 以 要

旨。

㈢ 被告在本案發生前之前

科紀錄（被告之品行）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

官91年度偵字第1107、1304、

2022號起訴書

被告在本案發生前所為之犯

罪。

提 示 並 告 以 要

旨。

㈣ 108年11月8日被告母親

王葉至老人會館找尋被

告時之情形。

證人何興農108年11月9日警詢

筆錄

108年11月8日被告母親王葉

至老人會館找尋被告時，在

場證人何興農親身見聞之證

述。

提 示 並 告 以 要

旨。

㈤ 被告案發後，因左手虎

口受傷前往就診時之情

形。

證人董吉祥於104年11月9日警

詢筆錄

被告案發後，因左手虎口受

傷前往就診時，在場證人董

吉祥親身見聞之證述。

提 示 並 告 以 要

旨。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證據與待證事實之關係 預計使用時間

㈠ 證人郭雪 1.被害人郭國棟之家庭生活及

身體健康狀況。

2.被害人郭國棟與被告王寺峰

相處情形。

證人郭芳枝與被害人實際相

處之經歷。

主詰問20分鐘。

㈡ 證人郭芳枝 被害人郭國棟之家庭生活及身

體健康狀況。

證人郭芳枝與被害人實際相

處之經歷。

主詰問10分鐘。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證據與待證事實之關係 預計使用時間

㈠ 監視器錄影檔案光碟1

片（含7段影片）

檔案名稱：（依被告自

住處出門再返家之時間

順序排列）

1.「社頭鄉忠孝一路民

宅(去)」（影片長度

14秒）

2.「社頭 鄉忠義路與

忠孝一路 2(去 )」

（影片長度28秒）

被告從忠孝一路180號住處出

發，先沿忠孝一路往南步行至

忠義路右轉，前往被害位在南

勢巷60號住處，約11分鐘後，

沿原路返回被告住處。

被告王寺峰前往被害人郭國

棟住處及返回被告住處之過

程。

30分鐘（含製作

勘驗筆錄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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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針對辯護人刑事準備狀之意見：

一、準備狀內雖陳述關於「王寺峰於108年11月8日晚上7時49分

到達彰化縣員林市舊社村南勢巷60號房屋時，看到郭國棟躺

在血泊中，且郭雪滿身是血的站在屋內，手握西瓜刀並表現

出手足無措情形……當時係郭國棟手持西瓜刀想要砍殺郭

雪，但因當時郭國棟可能因意識不清絆倒而自摔倒地，西瓜

刀掉落在旁，郭雪就趁機撿拾該西瓜刀，又害怕繼續遭受郭

國棟反覆的暴力傷害，因此才歇斯底里地揮舞西瓜刀，砍傷

郭國棟」等情，然本案刑案現場並未發現被告王寺峰及被害

人郭國棟以外之人涉案之跡證，被告此部分答辯，顯與事實

不符。

二、準備狀答辯要旨雖稱「王寺峰在108年11月9日中午12點55分

的酒測值，其呼氣酒精濃度是每公升0.26毫克，距離王寺峰

在11月8日晚上7時多飲酒完畢返家時，相隔已約13個小時，

依照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於77年8月間對國人進行人體實驗研

究指出的人體酒精代謝率為每小時0.0628毫克，則王寺峰在

108年11月8日傍晚7點多飲酒完畢時，其吐氣中所含之酒精

濃度約為每公升1.0764毫克【計算式：0.26+0.0628x13個小

時=1.0764】，應屬於酩酊大醉的狀態，依照一般人的經驗

法則，應該沒有力氣殺人。」云云。然查，被告於108年11

3.「社頭鄉忠義路與忠

孝一路1(去)」（影

片長度35秒）

4.「回1959」（影片長

度11秒）

5.「社頭鄉忠義路與忠

孝一路1(回)」（影

片長度45秒）

6.「社頭 鄉忠義路與

忠孝一路 2(回 )」

（影片長度35秒）

7.「社頭鄉忠孝一路民

宅(回)」（影片長度

20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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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9日彰化地方法院羈押庭訊問時，經法官訊問：為何今(9)

日才去診所縫合傷口。被告答：一開始沒有流很多血，我用

膠帶綁住，後來今天我有喝酒，喝酒的時候血液循環比較

壞，傷口會發炎等語。被告已自承108年11月9日當日有再喝

酒，卻又為上述明顯矛盾答辯，其辯詞顯難採信。

三、本案應無調查證人郭芳枝之必要：被告辯稱郭雪才是殺害被

害人之兇手云云，與卷內調查之證據顯示明顯不符（無跡證

顯示郭雪於刑案發生時在場），故被告準備狀所稱「郭芳枝

其可能知悉母親郭雪是否與王寺峰有交往關係，亦可能知悉

郭雪有無長年受郭國棟家暴而有行兇動機。復郭雪於警詢時

曾表示其發現郭國棟倒在客廳時，是先打電話給女兒郭芳枝

後才報案，故對於郭雪與郭芳枝之通話內容，應與判斷殺害

郭國棟之真正兇手相關」云云，實屬無稽，應無調查之必要

性。

四、本案應無向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函詢國人體內酒精含量倒推算

代謝率之必要：被告已自承於108年11月9日飲酒(且被告於

何時有飲用酒類，皆屬被告一面之詞，無法證明)，故無再

以回推方式，推論本案被告行為時吐氣中所含之酒精濃度及

是否處於酩酊大醉的狀態。

參、建請以團體口頭詢問法選任本案之國民法官

一、到場問卷調查法之不足

  ㈠檢察官、辯護人需事先進行問卷準備，法院在接獲檢辯雙方

所提出問卷後尚須事先字斟句酌審查問卷內容，審核後再製

作列印多份書面問卷，事先作業必須花費大量時間及人力物

力。

  ㈡候選人於審判期日到場後，必須花費時間閱讀問卷並加以回

答，審判長需口頭解釋問卷內容，待全部候選人回答完畢，

尚須花費相當時間供審檢辯三方閱覽候選人所填寫之回答，

並再花費時間個別詢問「回答矛盾」、「漏未回答」或「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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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理解問卷題目」之候選人，程序繁瑣，並須花費大量時

間，效率不彰。

  ㈢採取個別詢問之方式，類似「求職面試」，容易產生詢問者

與候選人間之對立感，候選人可能因此猜測詢問者所想要聽

到的回答，而不是透露其真實想法，或產生防備心，很難篩

選出有歧視傾向或不適合參與審判的人。

  ㈣多數候選人只有填寫問卷，未與審檢辯產生任何互動交流，

一旦未抽選為國民法官隨即離場，參與感低落，易引發抱

怨。

  ㈤縱使經抽中為國民法官，然可能在選任程序從頭到尾都未與

審檢辯進行任何口語互動溝通，院檢辯均無法得知候選人之

理解、記憶、邏輯、表達、溝通能力是否能夠滿足進行判決

評議的基本需求。

二、團體詢問法之法律依據：國民法官法第26條第2項。

三、如何進行團體詢問

  ㈠院檢辯三方可事先協商設定簡要的主題。不需事先製作書面

問卷，也不必事先提供個別問題。

  ㈡院檢辯三方事先協商時間分配。例如：先由院方使用30分

鐘，針對候選人得否全程參與審理程序等一般性事項進行舉

手示意或詢問。之後，由檢、辯各使用1小時，與候選人進

行互動、口頭問答、舉手示意，讓候選人針對主題自由陳述

意見。最末30分鐘則由檢辯行使拒卻權，及進行抽籤、宣誓

等程序。

  ㈢院檢辯三方應自行觀察、筆記候選人之應答態度、內容，以

作為拒卻之依據。

  ㈣院檢辯三方事先協調詢問規則：若檢、辯當場提問不當，對

造可聲明異議，審判長可基於聲請或基於職權予以制止或請

其修正問題。

四、團體詢問法之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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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㈠符合國民法官法的立法目的：提升司法透明度、反映國民正

當法律感情、增進對於司法的瞭解。這些目的都可以透過選

任程序互相對話、機會教育的方式來達成。法官、檢察官、

辯護人與一般國民可以藉此機會彼此交換想法，促進彼此理

解，並可以藉此機會澄清一般社會大眾的固有偏見或誤解，

有助於提升司法機關及從業人員的形象。

  ㈡採用團體詢問法，則檢、辯立於主持人之角色，透過提出問

題引發候選人間討論之方式，在輕鬆、沒有對立感的氣氛中

進行，可有效減輕候選人的緊張感，比較能夠聽得到候選人

的真實想法。

  ㈢與候選人進行口語互動，能夠得知候選人將來參與評議所需

的基本理解能力、邏輯能力、口語表達能力等。

  ㈣節省勞力、時間、費用：不必事先製作問卷、不必當場唸問

卷、不必等待候選人填寫、不必答題後審閱、不必審閱後再

個別詢問。候選人到場後，可直接進行口頭問答、對談，有

效節省時間增加效率。

  ㈤增加候選人之參與感及收穫感：候選人來法院一趟，可以發

表個人意見給他人聽，也可以聽到其他國民對於司法議題的

看法，還有機會跟法官、檢察官、律師對話，縱使候選人沒

被選任為國民法官，他們仍然會有不虛此行的參與感及收穫

感。

  ㈥美國選任陪審員，就是採取這樣的詢問方式。屏東地檢署的

模擬經驗顯示，座談會上國民法官反映對此種方式表示肯定

與贊同，頗受好評。

肆、因準備程序之必要，依國民法官法第52條第1項規定，以書

面聲請調查證據如上，並對辯護人聲請調查證據表示意見，

請貴院依法審酌。

    此    致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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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0　　年　　12  　月　 　1　  日

　　　　　　　　　　　　　　　檢　察　官　鄭安宇

                                          陳靚蓉

                                          楊閔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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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準備程序書一
110年度參偵字第3號
    被      告  王寺峰  年籍詳卷
    選任辯護人  張方俞律師
                呂思頡律師
　　　　　　　　張方駿律師
上列被告因殺人案件，業經本署檢察官提起公訴，由貴院以110年度國模重訴字第3號案件審理中，茲提出準備程序書狀如下：
壹、聲請調查之證據及其與待證事實之關係
一、不爭執事項調查：
		編號

		待證事實

		證據名稱

		證據與待證事實之關係

		調查範圍及方法



		㈠

		被告王寺峰與被害人郭國棟於民國108年11月8日傍晚6、7點多，與林泉在彰化縣員林市之老人會館飲酒。被告於飲用約半瓶米酒後，先返回位在彰化縣員林市忠孝一路180號的住處。被告後來於同一天晚上7點多，至被害人位在彰化縣員林市舊社村南勢巷60號的住處，並在該處受有手部銳利刀傷。被告於同日晚間回到自己的住處，並於同一天晚上9點多，在住處飲用保力達藥酒1瓶。被告於同一天早上9點43分左右，因為手前一天受傷，開車到員林市永興路3段2600號之明日診所就醫縫合傷口，於早上11點多離開診所前，莫名將診所飲水機推倒，才開車離去。被告從診所回家的途中，在員林市員集路3段1250號南側自撞道路旁的橋墩。警察到場處理，於同一天中午12點55分，對被告實施酒精濃度測試，測得其呼氣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6毫克。

		被告108年11月9日警詢筆錄（一）

		被告於案發後之供述。

		提示並告以要旨。



		


		


		被告108年11月9日警詢筆錄（二）

		被告於案發後之供述。

		提示並告以要旨。



		


		


		被告108年11月9日偵訊筆錄（一）

		被告於案發後之供述。

		提示並告以要旨。



		


		


		被告108年11月9日偵訊筆錄（二）

		被告於案發後之供述。

		提示並告以要旨。



		


		


		被告108年12月11日偵訊筆錄

		被告於案發後之供述。

		提示並告以要旨。



		


		


		被告108年11月9日羈押庭訊問筆錄

		被告於案發後之供述。

		提示並告以要旨。



		


		


		證人林泉於104年11月9日警詢筆錄

		案發當天距離案發前約1小時，被告王寺峰與被害人相處時，在場證人林泉親身見聞之證述。

		提示並告以要旨。



		


		


		證人林泉於104年11月9日偵訊筆錄

		案發當天距離案發前約1小時，被告王寺峰與被害人相處時，在場證人林泉親身見聞之證述。

		提示並告以要旨。



		


		


		證人董吉祥於104年11月9日警詢筆錄

		被告案發後，因左手虎口受傷前往就診時，在場證人董吉祥親身見聞之證述。

		提示並告以要旨。



		
		
		彰化縣警察局田中分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收據各1份（彰化縣員林市忠孝一路180號）

		在被告住處扣得之拖鞋與案發現場留有之鞋印比對

		提示並告以要旨。



		


		


		108年11月9日拍攝之現場鞋印、鞋子及被告住處鞋子照片12張

		案發現場留有之鞋印及被告住處查扣之鞋子照片。 

		調查編號11、12照片，提示。



		


		


		108年11月8日監視器畫面照片21張

		被告行動影像。

		調查全部範圍，提示並告以要旨。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08年11月27日刑鑑字第1088011775號鑑定書1份（含照片5張）

		在被告住處扣得之鞋子與案發現場鞋印之比對結果。

		調查全部範圍，提示並告以要旨。



		


		


		刑案現場兇嫌行進路線圖（去程）1份、現場及監視器畫面照片8張

		被告行動路線。

		調查全部範圍，提示並告以要旨。



		


		


		刑案現場兇嫌行進路線圖（回程）1份、現場及監視器畫面照片10張

		被告行動路線。

		調查全部範圍，提示並告以要旨。



		


		


		監視器錄影檔案光碟1片（含7段影片）

		被告行動路線。

		勘驗播放。



		


		


		明日診所診斷證明書1份

		被告於108年11月9日前往明日診所就診時之傷勢。

		提示並告以要旨。



		


		


		明日診所拍攝被告就醫時狀態及傷勢照片7張

		被告於案發後，前往明日診所就診時之傷勢。

		調查全部範圍，提示。



		


		


		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一）、（二）-1各1份、交通事故照片黏貼紀錄表照片12張

		被告於108年11月9日駕車肇事。

		調查全部範圍，提示並告以要旨。



		


		


		彰化縣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酒精測定紀錄表1份

		被告於108年11月9日駕車肇事後測得呼氣酒精濃度值。

		提示並告以要旨。



		


		


		彰化縣警察局舉發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1份

		被告於108年11月9日駕車肇事後測得呼氣酒精濃度值。

		提示並告以要旨。



		㈡

		被害人於108年11月8日傍晚7時許，在員林市舊社村南勢巷60號遭銳器砍殺頭部15處、左手10處、右手6處、左膝2處、右膝2處及左胸1處共36處，使被害人受有多處銳器傷，引起出血性休克而死亡

		被害人家屬郭雪108年11月9日警詢筆錄

		被害人之母郭雪之證述。

		提示並告以要旨。



		


		


		被害人家屬郭雪108年11月9日偵訊筆錄

		被害人之母郭雪之證述。

		提示並告以要旨。



		


		


		被害人家屬郭芳枝108年12月3日偵訊筆錄

		被害人之胞姐郭芳枝之證述。

		提示並告以要旨。



		


		


		彰化縣警察局田中分局處理相驗案件初步調查報告暨報驗書1份

		彰化縣警察局田中分局因被害人報驗。

		提示並告以要旨。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法醫鑑定報告書1份

		本署檢察官、法醫師進行相驗、解剖後製作。

		調查全部範圍，提示。



		


		


		相驗照片24張

		被害人被發現時之狀態及相驗情形。

		調查全部範圍，提示。



		


		


		法務部法醫研究所毒物化學鑑定書1份



		死者解剖採驗之毒物化學檢驗結果。

		調查全部範圍，提示並告以要旨。



		


		


		


		


		




		


		


		


		


		




		


		


		


		


		




		


		


		


		


		




		


		


		


		


		




		


		


		


		


		










二、爭執事項調查：
		編號

		待證事實

		證據名稱

		證據與待證事實之關係

		調查範圍及方法



		㈠

		被告有殺害被害人之犯行

		被害人家屬郭雪108年11月9日警詢筆錄

		被害人之母郭雪之證述。

		提示並告以要旨。



		


		


		被害人家屬郭雪108年11月9日偵訊筆錄

		被害人之母郭雪之證述。

		提示並告以要旨。



		


		


		被害人家屬郭芳枝108年12月3日偵訊筆錄

		被害人之胞姐郭芳枝之證述。

		提示並告以要旨。



		


		


		被告108年11月9日警詢筆錄（一）

		被告於案發後之供述。

		提示並告以要旨。



		


		


		被告108年11月9日警詢筆錄（二）

		被告於案發後之供述。

		提示並告以要旨。



		


		


		被告108年11月9日偵訊筆錄（一）

		被告於案發後之供述。

		提示並告以要旨。



		


		


		被告108年11月9日偵訊筆錄（二）

		被告於案發後之供述。

		提示並告以要旨。



		


		


		被告108年12月11日偵訊筆錄

		被告於案發後之供述。

		提示並告以要旨。



		


		


		被告王寺峰108年11月9日羈押庭訊問筆錄

		被告於案發後之供述。

		提示並告以要旨。



		


		


		證人王葉108年11月9日警詢筆錄

		被告之母王葉之證述。

		提示並告以要旨。



		


		


		證人王葉108年11月10日警詢筆錄

		被告之母王葉之證述。

		提示並告以要旨。



		


		


		證人何興農108年11月9日警詢筆錄

		108年11月8日被告母親王葉至老人會館找尋被告時，在場證人何興農親身見聞之證述。

		提示並告以要旨。



		


		


		108年11月9日拍攝之刑案現場照片12張

		被害人被發現時之狀態。

		調查全部範圍，提示。



		


		


		108年11月9日拍攝之現場鞋印、鞋子及被告住處鞋子照片12張

		案發現場留有之鞋印及被告住處查扣之鞋子照片。 

		調查編號11、12照片，提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法醫鑑定報告書1份

		本署檢察官、法醫師進行相驗、解剖後製作。

		調查解剖報告第3頁至第5頁、第7頁至第8頁，提示並告以要旨。



		


		


		相驗照片24張

		被害人被發現時之狀態及相驗情形。

		調查全部範圍，提示。



		


		


		法務部法醫研究所毒物化學鑑定書1份

		死者解剖採驗之毒物化學檢驗結果。

		調查全部範圍，提示並告以要旨。



		


		


		刑案現場兇嫌逃逸路線圖1份（含現場採證照片37張）

		被告行動路線。

		調查全部範圍，提示並告以要旨。



		


		


		108年11月8日監視器畫面照片21張

		被告行動影像。

		調查全部範圍，提示並告以要旨。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08年11月27日刑鑑字第1088011775號鑑定書1份（含照片5張）

		在被告住處扣得之鞋子與案發現場鞋印之比對結果

		調查全部範圍，提示並告以要旨。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08年11月27日刑生字第1088006602號鑑定書、刑事案件證物採驗紀錄表各1份

		採證鑑定結果。

		調查鑑定書第3頁，提示並告以要旨。



		


		


		田中分駐所偵辦郭國棟命案偵查報告書1份及刑案現場監視器畫面照片2張

		被告行動路線。 

		調查全部範圍，提示並告以要旨。



		


		


		彰化縣警察局田中分局轄王寺峰涉嫌殺人案現場勘查報告1份

		現場勘查採證報告。

		調查第18頁、第40至41頁、第64至65頁、第78至79頁、第90頁、第94至97頁，提示並告以要旨。



		


		


		108年11月9日監視器畫面照片5張

		水痕影像。

		調查全部範圍，提示並告以要旨。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09年6月29日刑生字第1090054088號鑑定書1份

		採證鑑定結果。

		調查全部範圍，提示並告以要旨。



		


		


		被告在法務部矯正署彰化監獄個別輔導紀錄表、獎懲報告表各1份

		被告在監表現紀錄。

		調查院一卷第243至248頁背面，提示並告以要旨。



		


		


		刑案現場兇嫌行進路線圖（去程）1份、現場及監視器畫面照片8張

		被告行動路線。

		調查全部範圍，提示並告以要旨。



		


		


		刑案現場兇嫌行進路線圖（回程）1份、現場及監視器畫面照片10張

		被告行動路線。

		調查全部範圍，提示並告以要旨。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91年度偵字第1107、1304、2022號起訴書

		被告前案犯罪行為。

		提示並告以要旨。



		


		


		監視器錄影檔案光碟1片（含7段影片）

		被告行動路線

		播放。



		㈡

		被告於行為時有責任能力（即被告於行為時並無刑法第19條之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或其辨識能力有顯著降低之情形）。

		被告108年11月9日偵訊筆錄（二）

		被告供述於案發前衝撞何興農之原因。

		提示並告以要旨。



		


		


		被告108年11月9日羈押庭訊問筆錄

		被告於案發後之供述。

		提示並告以要旨。



		


		


		證人王葉108年11月9日警詢筆錄

		被告於案發前後與其母王葉相處及對話時，證人王葉親身見聞之證述。

		提示並告以要旨。



		


		


		證人王葉108年11月10日警詢筆錄

		被告於案發前後與其母王葉相處及對話時，證人王葉親身見聞之證述。

		提示並告以要旨。



		


		


		證人林泉於104年11月9日警詢筆錄

		案發當天距離案發前約1小時，被告王寺峰與被害人相處時，在場證人林泉親身見聞之證述。

		證人林泉於104年11月9日警詢筆錄



		


		


		證人林泉於104年11月9日偵訊筆錄

		案發當天距離案發前約1小時，被告王寺峰與被害人相處時，在場證人林泉親身見聞之證述。

		提示並告以要旨。



		


		


		刑案現場兇嫌行進路線圖（去程）1份、現場及監視器畫面照片8張

		被告行動路線。

		調查全部範圍，提示並告以要旨。



		


		


		刑案現場兇嫌行進路線圖（回程）1份、現場及監視器畫面照片10張

		被告行動路線。

		調查全部範圍，提示並告以要旨。



		


		


		監視器錄影檔案光碟1片（含7段影片）

		被告行動路線

		勘驗播放。



		


		


		108年11月9日監視器畫面照片5張（水痕影像）

		被告行為後返家清洗影像。

		提示並告以要旨。



		㈢

		被告犯罪之情狀並無顯可憫恕之情（即被告無刑法第59條犯罪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之情形）

		被告108年11月9日警詢筆錄（一）

		被告於案發後之供述。

		提示並告以要旨。



		


		


		被告108年11月9日警詢筆錄（二）

		被告於案發後之供述。

		提示並告以要旨。



		


		


		被告108年11月9日偵訊筆錄（一）

		被告於案發後之供述。

		提示並告以要旨。



		


		


		被告108年11月9日偵訊筆錄（二）

		被告於案發後之供述。

		提示並告以要旨。



		


		


		被告108年12月11日偵訊筆錄

		被告於案發後之供述。

		提示並告以要旨。



		


		


		被告108年11月9日羈押庭訊問筆錄

		被告於案發後之供述。

		提示並告以要旨。



		


		


		證人王葉108年11月9日警詢筆錄

		被告於案發前後與其母王葉相處及對話時，證人王葉親身見聞之證述。

		提示並告以要旨。



		


		


		證人王葉108年11月10日警詢筆錄

		被告於案發前後與其母王葉相處及對話時，證人王葉親身見聞之證述。

		提示並告以要旨。



		


		


		證人何興農108年11月9日警詢筆錄

		108年11月8日被告母親王葉至老人會館找尋被告時，在場證人何興農親身見聞之證述。

		提示並告以要旨。



		


		


		證人林泉於104年11月9日警詢筆錄

		案發前當天傍晚被告王寺峰與被害人相處時，在場證人林泉親身見聞之證述。

		提示並告以要旨。



		


		


		證人林泉於104年11月9日偵訊筆錄

		案發前當天傍晚被告王寺峰與被害人相處時，在場證人林泉親身見聞之證述。

		提示並告以要旨。



		


		


		證人董吉祥於104年11月9日警詢筆錄

		被告案發後，因左手虎口受傷前往就診時，在場證人董吉祥親身見聞之證述。

		提示並告以要旨。









三、量刑資料調查：
		編號

		待證事實

		證據名稱

		證據與待證事實之關係

		調查範圍及方法



		㈠

		被告在本案前在監所表現之紀錄

		被告在法務部矯正署彰化監獄個別輔導紀錄表、獎懲報告表各1份

		被告在本案前在監所表現之紀錄。

		調查院一卷第243至248頁背面，提示並告以要旨。



		


		


		


		


		




		㈡

		被告在本案發生前之前科紀錄（被告之品行）

		被告前案紀錄1份

		被告在本案發生前所為之犯罪。

		提示並告以要旨。



		㈢

		被告在本案發生前之前科紀錄（被告之品行）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91年度偵字第1107、1304、2022號起訴書

		被告在本案發生前所為之犯罪。

		提示並告以要旨。



		㈣

		108年11月8日被告母親王葉至老人會館找尋被告時之情形。

		證人何興農108年11月9日警詢筆錄

		108年11月8日被告母親王葉至老人會館找尋被告時，在場證人何興農親身見聞之證述。

		提示並告以要旨。



		㈤

		被告案發後，因左手虎口受傷前往就診時之情形。

		證人董吉祥於104年11月9日警詢筆錄

		被告案發後，因左手虎口受傷前往就診時，在場證人董吉祥親身見聞之證述。

		提示並告以要旨。









四、聲請傳喚證人及勘驗，及其與待證事實之關係：
㈠聲請傳喚證人證人部分：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證據與待證事實之關係

		預計使用時間



		㈠

		證人郭雪

		1.被害人郭國棟之家庭生活及身體健康狀況。
2.被害人郭國棟與被告王寺峰相處情形。

		證人郭芳枝與被害人實際相處之經歷。

		主詰問20分鐘。



		㈡

		證人郭芳枝

		被害人郭國棟之家庭生活及身體健康狀況。

		證人郭芳枝與被害人實際相處之經歷。

		主詰問10分鐘。









㈡聲請勘驗部分：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證據與待證事實之關係

		預計使用時間



		㈠

		監視器錄影檔案光碟1片（含7段影片）
檔案名稱：（依被告自住處出門再返家之時間順序排列）
1.「社頭鄉忠孝一路民宅(去)」（影片長度14秒）
2.「社頭 鄉忠義路與忠孝一路2(去)」（影片長度28秒）
3.「社頭鄉忠義路與忠孝一路1(去)」（影片長度35秒）
4.「回1959」（影片長度11秒）
5.「社頭鄉忠義路與忠孝一路1(回)」（影片長度45秒）
6.「社頭 鄉忠義路與忠孝一路2(回)」（影片長度35秒）
7.「社頭鄉忠孝一路民宅(回)」（影片長度20秒）

		被告從忠孝一路180號住處出發，先沿忠孝一路往南步行至忠義路右轉，前往被害位在南勢巷60號住處，約11分鐘後，沿原路返回被告住處。

		被告王寺峰前往被害人郭國棟住處及返回被告住處之過程。

		30分鐘（含製作勘驗筆錄時間）









貳、針對辯護人刑事準備狀之意見：
一、準備狀內雖陳述關於「王寺峰於108年11月8日晚上7時49分到達彰化縣員林市舊社村南勢巷60號房屋時，看到郭國棟躺在血泊中，且郭雪滿身是血的站在屋內，手握西瓜刀並表現出手足無措情形……當時係郭國棟手持西瓜刀想要砍殺郭雪，但因當時郭國棟可能因意識不清絆倒而自摔倒地，西瓜刀掉落在旁，郭雪就趁機撿拾該西瓜刀，又害怕繼續遭受郭國棟反覆的暴力傷害，因此才歇斯底里地揮舞西瓜刀，砍傷郭國棟」等情，然本案刑案現場並未發現被告王寺峰及被害人郭國棟以外之人涉案之跡證，被告此部分答辯，顯與事實不符。
二、準備狀答辯要旨雖稱「王寺峰在108年11月9日中午12點55分的酒測值，其呼氣酒精濃度是每公升0.26毫克，距離王寺峰在11月8日晚上7時多飲酒完畢返家時，相隔已約13個小時，依照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於77年8月間對國人進行人體實驗研究指出的人體酒精代謝率為每小時0.0628毫克，則王寺峰在108年11月8日傍晚7點多飲酒完畢時，其吐氣中所含之酒精濃度約為每公升1.0764毫克【計算式：0.26+0.0628x13個小時=1.0764】，應屬於酩酊大醉的狀態，依照一般人的經驗法則，應該沒有力氣殺人。」云云。然查，被告於108年11月9日彰化地方法院羈押庭訊問時，經法官訊問：為何今(9)日才去診所縫合傷口。被告答：一開始沒有流很多血，我用膠帶綁住，後來今天我有喝酒，喝酒的時候血液循環比較壞，傷口會發炎等語。被告已自承108年11月9日當日有再喝酒，卻又為上述明顯矛盾答辯，其辯詞顯難採信。
三、本案應無調查證人郭芳枝之必要：被告辯稱郭雪才是殺害被害人之兇手云云，與卷內調查之證據顯示明顯不符（無跡證顯示郭雪於刑案發生時在場），故被告準備狀所稱「郭芳枝其可能知悉母親郭雪是否與王寺峰有交往關係，亦可能知悉郭雪有無長年受郭國棟家暴而有行兇動機。復郭雪於警詢時曾表示其發現郭國棟倒在客廳時，是先打電話給女兒郭芳枝後才報案，故對於郭雪與郭芳枝之通話內容，應與判斷殺害郭國棟之真正兇手相關」云云，實屬無稽，應無調查之必要性。
四、本案應無向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函詢國人體內酒精含量倒推算代謝率之必要：被告已自承於108年11月9日飲酒(且被告於何時有飲用酒類，皆屬被告一面之詞，無法證明)，故無再以回推方式，推論本案被告行為時吐氣中所含之酒精濃度及是否處於酩酊大醉的狀態。
參、建請以團體口頭詢問法選任本案之國民法官
一、到場問卷調查法之不足
  ㈠檢察官、辯護人需事先進行問卷準備，法院在接獲檢辯雙方所提出問卷後尚須事先字斟句酌審查問卷內容，審核後再製作列印多份書面問卷，事先作業必須花費大量時間及人力物力。
  ㈡候選人於審判期日到場後，必須花費時間閱讀問卷並加以回答，審判長需口頭解釋問卷內容，待全部候選人回答完畢，尚須花費相當時間供審檢辯三方閱覽候選人所填寫之回答，並再花費時間個別詢問「回答矛盾」、「漏未回答」或「無法理解問卷題目」之候選人，程序繁瑣，並須花費大量時間，效率不彰。
  ㈢採取個別詢問之方式，類似「求職面試」，容易產生詢問者與候選人間之對立感，候選人可能因此猜測詢問者所想要聽到的回答，而不是透露其真實想法，或產生防備心，很難篩選出有歧視傾向或不適合參與審判的人。
  ㈣多數候選人只有填寫問卷，未與審檢辯產生任何互動交流，一旦未抽選為國民法官隨即離場，參與感低落，易引發抱怨。
  ㈤縱使經抽中為國民法官，然可能在選任程序從頭到尾都未與審檢辯進行任何口語互動溝通，院檢辯均無法得知候選人之理解、記憶、邏輯、表達、溝通能力是否能夠滿足進行判決評議的基本需求。
二、團體詢問法之法律依據：國民法官法第26條第2項。
三、如何進行團體詢問
  ㈠院檢辯三方可事先協商設定簡要的主題。不需事先製作書面問卷，也不必事先提供個別問題。
  ㈡院檢辯三方事先協商時間分配。例如：先由院方使用30分鐘，針對候選人得否全程參與審理程序等一般性事項進行舉手示意或詢問。之後，由檢、辯各使用1小時，與候選人進行互動、口頭問答、舉手示意，讓候選人針對主題自由陳述意見。最末30分鐘則由檢辯行使拒卻權，及進行抽籤、宣誓等程序。
  ㈢院檢辯三方應自行觀察、筆記候選人之應答態度、內容，以作為拒卻之依據。
  ㈣院檢辯三方事先協調詢問規則：若檢、辯當場提問不當，對造可聲明異議，審判長可基於聲請或基於職權予以制止或請其修正問題。
四、團體詢問法之優點
  ㈠符合國民法官法的立法目的：提升司法透明度、反映國民正當法律感情、增進對於司法的瞭解。這些目的都可以透過選任程序互相對話、機會教育的方式來達成。法官、檢察官、辯護人與一般國民可以藉此機會彼此交換想法，促進彼此理解，並可以藉此機會澄清一般社會大眾的固有偏見或誤解，有助於提升司法機關及從業人員的形象。
  ㈡採用團體詢問法，則檢、辯立於主持人之角色，透過提出問題引發候選人間討論之方式，在輕鬆、沒有對立感的氣氛中進行，可有效減輕候選人的緊張感，比較能夠聽得到候選人的真實想法。
  ㈢與候選人進行口語互動，能夠得知候選人將來參與評議所需的基本理解能力、邏輯能力、口語表達能力等。
  ㈣節省勞力、時間、費用：不必事先製作問卷、不必當場唸問卷、不必等待候選人填寫、不必答題後審閱、不必審閱後再個別詢問。候選人到場後，可直接進行口頭問答、對談，有效節省時間增加效率。
  ㈤增加候選人之參與感及收穫感：候選人來法院一趟，可以發表個人意見給他人聽，也可以聽到其他國民對於司法議題的看法，還有機會跟法官、檢察官、律師對話，縱使候選人沒被選任為國民法官，他們仍然會有不虛此行的參與感及收穫感。
  ㈥美國選任陪審員，就是採取這樣的詢問方式。屏東地檢署的模擬經驗顯示，座談會上國民法官反映對此種方式表示肯定與贊同，頗受好評。
肆、因準備程序之必要，依國民法官法第52條第1項規定，以書面聲請調查證據如上，並對辯護人聲請調查證據表示意見，請貴院依法審酌。
    此    致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12  　月　 　1　  日
　　　　　　　　　　　　　　　檢　察　官　鄭安宇
                                          陳靚蓉
                                          楊閔傑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準備程序書一
110年度參偵字第3號
    被      告  王寺峰  年籍詳卷
    選任辯護人  張方俞律師
                呂思頡律師
　　　　　　　　張方駿律師
上列被告因殺人案件，業經本署檢察官提起公訴，由貴院以110年
度國模重訴字第3號案件審理中，茲提出準備程序書狀如下：
壹、聲請調查之證據及其與待證事實之關係
一、不爭執事項調查：
編號 待證事實 證據名稱 證據與待證事實之關係 調查範圍及方法 ㈠ 被告王寺峰與被害人郭國棟於民國108年11月8日傍晚6、7點多，與林泉在彰化縣員林市之老人會館飲酒。被告於飲用約半瓶米酒後，先返回位在彰化縣員林市忠孝一路180號的住處。被告後來於同一天晚上7點多，至被害人位在彰化縣員林市舊社村南勢巷60號的住處，並在該處受有手部銳利刀傷。被告於同日晚間回到自己的住處，並於同一天晚上9點多，在住處飲用保力達藥酒1瓶。被告於同一天早上9點43分左右，因為手前一天受傷，開車到員林市永興路3段2600號之明日診所就醫縫合傷口，於早上11點多離開診所前，莫名將診所飲水機推倒，才開車離去。被告從診所回家的途中，在員林市員集路3段1250號南側自撞道路旁的橋墩。警察到場處理，於同一天中午12點55分，對被告實施酒精濃度測試，測得其呼氣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6毫克。 被告108年11月9日警詢筆錄（一） 被告於案發後之供述。 提示並告以要旨。   被告108年11月9日警詢筆錄（二） 被告於案發後之供述。 提示並告以要旨。   被告108年11月9日偵訊筆錄（一） 被告於案發後之供述。 提示並告以要旨。   被告108年11月9日偵訊筆錄（二） 被告於案發後之供述。 提示並告以要旨。   被告108年12月11日偵訊筆錄 被告於案發後之供述。 提示並告以要旨。   被告108年11月9日羈押庭訊問筆錄 被告於案發後之供述。 提示並告以要旨。   證人林泉於104年11月9日警詢筆錄 案發當天距離案發前約1小時，被告王寺峰與被害人相處時，在場證人林泉親身見聞之證述。 提示並告以要旨。   證人林泉於104年11月9日偵訊筆錄 案發當天距離案發前約1小時，被告王寺峰與被害人相處時，在場證人林泉親身見聞之證述。 提示並告以要旨。   證人董吉祥於104年11月9日警詢筆錄 被告案發後，因左手虎口受傷前往就診時，在場證人董吉祥親身見聞之證述。 提示並告以要旨。   彰化縣警察局田中分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收據各1份（彰化縣員林市忠孝一路180號） 在被告住處扣得之拖鞋與案發現場留有之鞋印比對 提示並告以要旨。   108年11月9日拍攝之現場鞋印、鞋子及被告住處鞋子照片12張 案發現場留有之鞋印及被告住處查扣之鞋子照片。  調查編號11、12照片，提示。   108年11月8日監視器畫面照片21張 被告行動影像。 調查全部範圍，提示並告以要旨。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08年11月27日刑鑑字第1088011775號鑑定書1份（含照片5張） 在被告住處扣得之鞋子與案發現場鞋印之比對結果。 調查全部範圍，提示並告以要旨。   刑案現場兇嫌行進路線圖（去程）1份、現場及監視器畫面照片8張 被告行動路線。 調查全部範圍，提示並告以要旨。   刑案現場兇嫌行進路線圖（回程）1份、現場及監視器畫面照片10張 被告行動路線。 調查全部範圍，提示並告以要旨。   監視器錄影檔案光碟1片（含7段影片） 被告行動路線。 勘驗播放。   明日診所診斷證明書1份 被告於108年11月9日前往明日診所就診時之傷勢。 提示並告以要旨。   明日診所拍攝被告就醫時狀態及傷勢照片7張 被告於案發後，前往明日診所就診時之傷勢。 調查全部範圍，提示。   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一）、（二）-1各1份、交通事故照片黏貼紀錄表照片12張 被告於108年11月9日駕車肇事。 調查全部範圍，提示並告以要旨。   彰化縣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酒精測定紀錄表1份 被告於108年11月9日駕車肇事後測得呼氣酒精濃度值。 提示並告以要旨。   彰化縣警察局舉發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1份 被告於108年11月9日駕車肇事後測得呼氣酒精濃度值。 提示並告以要旨。 ㈡ 被害人於108年11月8日傍晚7時許，在員林市舊社村南勢巷60號遭銳器砍殺頭部15處、左手10處、右手6處、左膝2處、右膝2處及左胸1處共36處，使被害人受有多處銳器傷，引起出血性休克而死亡 被害人家屬郭雪108年11月9日警詢筆錄 被害人之母郭雪之證述。 提示並告以要旨。   被害人家屬郭雪108年11月9日偵訊筆錄 被害人之母郭雪之證述。 提示並告以要旨。   被害人家屬郭芳枝108年12月3日偵訊筆錄 被害人之胞姐郭芳枝之證述。 提示並告以要旨。   彰化縣警察局田中分局處理相驗案件初步調查報告暨報驗書1份 彰化縣警察局田中分局因被害人報驗。 提示並告以要旨。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法醫鑑定報告書1份 本署檢察官、法醫師進行相驗、解剖後製作。 調查全部範圍，提示。   相驗照片24張 被害人被發現時之狀態及相驗情形。 調查全部範圍，提示。   法務部法醫研究所毒物化學鑑定書1份  死者解剖採驗之毒物化學檢驗結果。 調查全部範圍，提示並告以要旨。                               

二、爭執事項調查：
編號 待證事實 證據名稱 證據與待證事實之關係 調查範圍及方法 ㈠ 被告有殺害被害人之犯行 被害人家屬郭雪108年11月9日警詢筆錄 被害人之母郭雪之證述。 提示並告以要旨。   被害人家屬郭雪108年11月9日偵訊筆錄 被害人之母郭雪之證述。 提示並告以要旨。   被害人家屬郭芳枝108年12月3日偵訊筆錄 被害人之胞姐郭芳枝之證述。 提示並告以要旨。   被告108年11月9日警詢筆錄（一） 被告於案發後之供述。 提示並告以要旨。   被告108年11月9日警詢筆錄（二） 被告於案發後之供述。 提示並告以要旨。   被告108年11月9日偵訊筆錄（一） 被告於案發後之供述。 提示並告以要旨。   被告108年11月9日偵訊筆錄（二） 被告於案發後之供述。 提示並告以要旨。   被告108年12月11日偵訊筆錄 被告於案發後之供述。 提示並告以要旨。   被告王寺峰108年11月9日羈押庭訊問筆錄 被告於案發後之供述。 提示並告以要旨。   證人王葉108年11月9日警詢筆錄 被告之母王葉之證述。 提示並告以要旨。   證人王葉108年11月10日警詢筆錄 被告之母王葉之證述。 提示並告以要旨。   證人何興農108年11月9日警詢筆錄 108年11月8日被告母親王葉至老人會館找尋被告時，在場證人何興農親身見聞之證述。 提示並告以要旨。   108年11月9日拍攝之刑案現場照片12張 被害人被發現時之狀態。 調查全部範圍，提示。   108年11月9日拍攝之現場鞋印、鞋子及被告住處鞋子照片12張 案發現場留有之鞋印及被告住處查扣之鞋子照片。  調查編號11、12照片，提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法醫鑑定報告書1份 本署檢察官、法醫師進行相驗、解剖後製作。 調查解剖報告第3頁至第5頁、第7頁至第8頁，提示並告以要旨。   相驗照片24張 被害人被發現時之狀態及相驗情形。 調查全部範圍，提示。   法務部法醫研究所毒物化學鑑定書1份 死者解剖採驗之毒物化學檢驗結果。 調查全部範圍，提示並告以要旨。   刑案現場兇嫌逃逸路線圖1份（含現場採證照片37張） 被告行動路線。 調查全部範圍，提示並告以要旨。   108年11月8日監視器畫面照片21張 被告行動影像。 調查全部範圍，提示並告以要旨。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08年11月27日刑鑑字第1088011775號鑑定書1份（含照片5張） 在被告住處扣得之鞋子與案發現場鞋印之比對結果 調查全部範圍，提示並告以要旨。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08年11月27日刑生字第1088006602號鑑定書、刑事案件證物採驗紀錄表各1份 採證鑑定結果。 調查鑑定書第3頁，提示並告以要旨。   田中分駐所偵辦郭國棟命案偵查報告書1份及刑案現場監視器畫面照片2張 被告行動路線。  調查全部範圍，提示並告以要旨。   彰化縣警察局田中分局轄王寺峰涉嫌殺人案現場勘查報告1份 現場勘查採證報告。 調查第18頁、第40至41頁、第64至65頁、第78至79頁、第90頁、第94至97頁，提示並告以要旨。   108年11月9日監視器畫面照片5張 水痕影像。 調查全部範圍，提示並告以要旨。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09年6月29日刑生字第1090054088號鑑定書1份 採證鑑定結果。 調查全部範圍，提示並告以要旨。   被告在法務部矯正署彰化監獄個別輔導紀錄表、獎懲報告表各1份 被告在監表現紀錄。 調查院一卷第243至248頁背面，提示並告以要旨。   刑案現場兇嫌行進路線圖（去程）1份、現場及監視器畫面照片8張 被告行動路線。 調查全部範圍，提示並告以要旨。   刑案現場兇嫌行進路線圖（回程）1份、現場及監視器畫面照片10張 被告行動路線。 調查全部範圍，提示並告以要旨。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91年度偵字第1107、1304、2022號起訴書 被告前案犯罪行為。 提示並告以要旨。   監視器錄影檔案光碟1片（含7段影片） 被告行動路線 播放。 ㈡ 被告於行為時有責任能力（即被告於行為時並無刑法第19條之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或其辨識能力有顯著降低之情形）。 被告108年11月9日偵訊筆錄（二） 被告供述於案發前衝撞何興農之原因。 提示並告以要旨。   被告108年11月9日羈押庭訊問筆錄 被告於案發後之供述。 提示並告以要旨。   證人王葉108年11月9日警詢筆錄 被告於案發前後與其母王葉相處及對話時，證人王葉親身見聞之證述。 提示並告以要旨。   證人王葉108年11月10日警詢筆錄 被告於案發前後與其母王葉相處及對話時，證人王葉親身見聞之證述。 提示並告以要旨。   證人林泉於104年11月9日警詢筆錄 案發當天距離案發前約1小時，被告王寺峰與被害人相處時，在場證人林泉親身見聞之證述。 證人林泉於104年11月9日警詢筆錄   證人林泉於104年11月9日偵訊筆錄 案發當天距離案發前約1小時，被告王寺峰與被害人相處時，在場證人林泉親身見聞之證述。 提示並告以要旨。   刑案現場兇嫌行進路線圖（去程）1份、現場及監視器畫面照片8張 被告行動路線。 調查全部範圍，提示並告以要旨。   刑案現場兇嫌行進路線圖（回程）1份、現場及監視器畫面照片10張 被告行動路線。 調查全部範圍，提示並告以要旨。   監視器錄影檔案光碟1片（含7段影片） 被告行動路線 勘驗播放。   108年11月9日監視器畫面照片5張（水痕影像） 被告行為後返家清洗影像。 提示並告以要旨。 ㈢ 被告犯罪之情狀並無顯可憫恕之情（即被告無刑法第59條犯罪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之情形） 被告108年11月9日警詢筆錄（一） 被告於案發後之供述。 提示並告以要旨。   被告108年11月9日警詢筆錄（二） 被告於案發後之供述。 提示並告以要旨。   被告108年11月9日偵訊筆錄（一） 被告於案發後之供述。 提示並告以要旨。   被告108年11月9日偵訊筆錄（二） 被告於案發後之供述。 提示並告以要旨。   被告108年12月11日偵訊筆錄 被告於案發後之供述。 提示並告以要旨。   被告108年11月9日羈押庭訊問筆錄 被告於案發後之供述。 提示並告以要旨。   證人王葉108年11月9日警詢筆錄 被告於案發前後與其母王葉相處及對話時，證人王葉親身見聞之證述。 提示並告以要旨。   證人王葉108年11月10日警詢筆錄 被告於案發前後與其母王葉相處及對話時，證人王葉親身見聞之證述。 提示並告以要旨。   證人何興農108年11月9日警詢筆錄 108年11月8日被告母親王葉至老人會館找尋被告時，在場證人何興農親身見聞之證述。 提示並告以要旨。   證人林泉於104年11月9日警詢筆錄 案發前當天傍晚被告王寺峰與被害人相處時，在場證人林泉親身見聞之證述。 提示並告以要旨。   證人林泉於104年11月9日偵訊筆錄 案發前當天傍晚被告王寺峰與被害人相處時，在場證人林泉親身見聞之證述。 提示並告以要旨。   證人董吉祥於104年11月9日警詢筆錄 被告案發後，因左手虎口受傷前往就診時，在場證人董吉祥親身見聞之證述。 提示並告以要旨。 

三、量刑資料調查：
編號 待證事實 證據名稱 證據與待證事實之關係 調查範圍及方法 ㈠ 被告在本案前在監所表現之紀錄 被告在法務部矯正署彰化監獄個別輔導紀錄表、獎懲報告表各1份 被告在本案前在監所表現之紀錄。 調查院一卷第243至248頁背面，提示並告以要旨。      ㈡ 被告在本案發生前之前科紀錄（被告之品行） 被告前案紀錄1份 被告在本案發生前所為之犯罪。 提示並告以要旨。 ㈢ 被告在本案發生前之前科紀錄（被告之品行）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91年度偵字第1107、1304、2022號起訴書 被告在本案發生前所為之犯罪。 提示並告以要旨。 ㈣ 108年11月8日被告母親王葉至老人會館找尋被告時之情形。 證人何興農108年11月9日警詢筆錄 108年11月8日被告母親王葉至老人會館找尋被告時，在場證人何興農親身見聞之證述。 提示並告以要旨。 ㈤ 被告案發後，因左手虎口受傷前往就診時之情形。 證人董吉祥於104年11月9日警詢筆錄 被告案發後，因左手虎口受傷前往就診時，在場證人董吉祥親身見聞之證述。 提示並告以要旨。 

四、聲請傳喚證人及勘驗，及其與待證事實之關係：
㈠聲請傳喚證人證人部分：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證據與待證事實之關係 預計使用時間 ㈠ 證人郭雪 1.被害人郭國棟之家庭生活及身體健康狀況。 2.被害人郭國棟與被告王寺峰相處情形。 證人郭芳枝與被害人實際相處之經歷。 主詰問20分鐘。 ㈡ 證人郭芳枝 被害人郭國棟之家庭生活及身體健康狀況。 證人郭芳枝與被害人實際相處之經歷。 主詰問10分鐘。 

㈡聲請勘驗部分：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證據與待證事實之關係 預計使用時間 ㈠ 監視器錄影檔案光碟1片（含7段影片） 檔案名稱：（依被告自住處出門再返家之時間順序排列） 1.「社頭鄉忠孝一路民宅(去)」（影片長度14秒） 2.「社頭 鄉忠義路與忠孝一路2(去)」（影片長度28秒） 3.「社頭鄉忠義路與忠孝一路1(去)」（影片長度35秒） 4.「回1959」（影片長度11秒） 5.「社頭鄉忠義路與忠孝一路1(回)」（影片長度45秒） 6.「社頭 鄉忠義路與忠孝一路2(回)」（影片長度35秒） 7.「社頭鄉忠孝一路民宅(回)」（影片長度20秒） 被告從忠孝一路180號住處出發，先沿忠孝一路往南步行至忠義路右轉，前往被害位在南勢巷60號住處，約11分鐘後，沿原路返回被告住處。 被告王寺峰前往被害人郭國棟住處及返回被告住處之過程。 30分鐘（含製作勘驗筆錄時間） 

貳、針對辯護人刑事準備狀之意見：
一、準備狀內雖陳述關於「王寺峰於108年11月8日晚上7時49分
    到達彰化縣員林市舊社村南勢巷60號房屋時，看到郭國棟躺
    在血泊中，且郭雪滿身是血的站在屋內，手握西瓜刀並表現
    出手足無措情形……當時係郭國棟手持西瓜刀想要砍殺郭雪，
    但因當時郭國棟可能因意識不清絆倒而自摔倒地，西瓜刀掉
    落在旁，郭雪就趁機撿拾該西瓜刀，又害怕繼續遭受郭國棟
    反覆的暴力傷害，因此才歇斯底里地揮舞西瓜刀，砍傷郭國
    棟」等情，然本案刑案現場並未發現被告王寺峰及被害人郭
    國棟以外之人涉案之跡證，被告此部分答辯，顯與事實不符
    。
二、準備狀答辯要旨雖稱「王寺峰在108年11月9日中午12點55分
    的酒測值，其呼氣酒精濃度是每公升0.26毫克，距離王寺峰
    在11月8日晚上7時多飲酒完畢返家時，相隔已約13個小時，
    依照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於77年8月間對國人進行人體實驗研
    究指出的人體酒精代謝率為每小時0.0628毫克，則王寺峰在
    108年11月8日傍晚7點多飲酒完畢時，其吐氣中所含之酒精
    濃度約為每公升1.0764毫克【計算式：0.26+0.0628x13個小
    時=1.0764】，應屬於酩酊大醉的狀態，依照一般人的經驗
    法則，應該沒有力氣殺人。」云云。然查，被告於108年11
    月9日彰化地方法院羈押庭訊問時，經法官訊問：為何今(9)
    日才去診所縫合傷口。被告答：一開始沒有流很多血，我用
    膠帶綁住，後來今天我有喝酒，喝酒的時候血液循環比較壞
    ，傷口會發炎等語。被告已自承108年11月9日當日有再喝酒
    ，卻又為上述明顯矛盾答辯，其辯詞顯難採信。
三、本案應無調查證人郭芳枝之必要：被告辯稱郭雪才是殺害被
    害人之兇手云云，與卷內調查之證據顯示明顯不符（無跡證
    顯示郭雪於刑案發生時在場），故被告準備狀所稱「郭芳枝
    其可能知悉母親郭雪是否與王寺峰有交往關係，亦可能知悉
    郭雪有無長年受郭國棟家暴而有行兇動機。復郭雪於警詢時
    曾表示其發現郭國棟倒在客廳時，是先打電話給女兒郭芳枝
    後才報案，故對於郭雪與郭芳枝之通話內容，應與判斷殺害
    郭國棟之真正兇手相關」云云，實屬無稽，應無調查之必要
    性。
四、本案應無向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函詢國人體內酒精含量倒推算
    代謝率之必要：被告已自承於108年11月9日飲酒(且被告於
    何時有飲用酒類，皆屬被告一面之詞，無法證明)，故無再
    以回推方式，推論本案被告行為時吐氣中所含之酒精濃度及
    是否處於酩酊大醉的狀態。
參、建請以團體口頭詢問法選任本案之國民法官
一、到場問卷調查法之不足
  ㈠檢察官、辯護人需事先進行問卷準備，法院在接獲檢辯雙方
    所提出問卷後尚須事先字斟句酌審查問卷內容，審核後再製
    作列印多份書面問卷，事先作業必須花費大量時間及人力物
    力。
  ㈡候選人於審判期日到場後，必須花費時間閱讀問卷並加以回
    答，審判長需口頭解釋問卷內容，待全部候選人回答完畢，
    尚須花費相當時間供審檢辯三方閱覽候選人所填寫之回答，
    並再花費時間個別詢問「回答矛盾」、「漏未回答」或「無
    法理解問卷題目」之候選人，程序繁瑣，並須花費大量時間
    ，效率不彰。
  ㈢採取個別詢問之方式，類似「求職面試」，容易產生詢問者
    與候選人間之對立感，候選人可能因此猜測詢問者所想要聽
    到的回答，而不是透露其真實想法，或產生防備心，很難篩
    選出有歧視傾向或不適合參與審判的人。
  ㈣多數候選人只有填寫問卷，未與審檢辯產生任何互動交流，
    一旦未抽選為國民法官隨即離場，參與感低落，易引發抱怨
    。
  ㈤縱使經抽中為國民法官，然可能在選任程序從頭到尾都未與
    審檢辯進行任何口語互動溝通，院檢辯均無法得知候選人之
    理解、記憶、邏輯、表達、溝通能力是否能夠滿足進行判決
    評議的基本需求。
二、團體詢問法之法律依據：國民法官法第26條第2項。
三、如何進行團體詢問
  ㈠院檢辯三方可事先協商設定簡要的主題。不需事先製作書面
    問卷，也不必事先提供個別問題。
  ㈡院檢辯三方事先協商時間分配。例如：先由院方使用30分鐘
    ，針對候選人得否全程參與審理程序等一般性事項進行舉手
    示意或詢問。之後，由檢、辯各使用1小時，與候選人進行
    互動、口頭問答、舉手示意，讓候選人針對主題自由陳述意
    見。最末30分鐘則由檢辯行使拒卻權，及進行抽籤、宣誓等
    程序。
  ㈢院檢辯三方應自行觀察、筆記候選人之應答態度、內容，以
    作為拒卻之依據。
  ㈣院檢辯三方事先協調詢問規則：若檢、辯當場提問不當，對
    造可聲明異議，審判長可基於聲請或基於職權予以制止或請
    其修正問題。
四、團體詢問法之優點
  ㈠符合國民法官法的立法目的：提升司法透明度、反映國民正
    當法律感情、增進對於司法的瞭解。這些目的都可以透過選
    任程序互相對話、機會教育的方式來達成。法官、檢察官、
    辯護人與一般國民可以藉此機會彼此交換想法，促進彼此理
    解，並可以藉此機會澄清一般社會大眾的固有偏見或誤解，
    有助於提升司法機關及從業人員的形象。
  ㈡採用團體詢問法，則檢、辯立於主持人之角色，透過提出問
    題引發候選人間討論之方式，在輕鬆、沒有對立感的氣氛中
    進行，可有效減輕候選人的緊張感，比較能夠聽得到候選人
    的真實想法。
  ㈢與候選人進行口語互動，能夠得知候選人將來參與評議所需
    的基本理解能力、邏輯能力、口語表達能力等。
  ㈣節省勞力、時間、費用：不必事先製作問卷、不必當場唸問
    卷、不必等待候選人填寫、不必答題後審閱、不必審閱後再
    個別詢問。候選人到場後，可直接進行口頭問答、對談，有
    效節省時間增加效率。
  ㈤增加候選人之參與感及收穫感：候選人來法院一趟，可以發
    表個人意見給他人聽，也可以聽到其他國民對於司法議題的
    看法，還有機會跟法官、檢察官、律師對話，縱使候選人沒
    被選任為國民法官，他們仍然會有不虛此行的參與感及收穫
    感。
  ㈥美國選任陪審員，就是採取這樣的詢問方式。屏東地檢署的
    模擬經驗顯示，座談會上國民法官反映對此種方式表示肯定
    與贊同，頗受好評。
肆、因準備程序之必要，依國民法官法第52條第1項規定，以書面聲請調查證據如上，並對辯護人聲請調查證據表示意見，請貴院依法審酌。
    此    致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12  　月　 　1　  日
　　　　　　　　　　　　　　　檢　察　官　鄭安宇
                                          陳靚蓉
                                          楊閔傑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準備程序書一
110年度參偵字第3號
    被      告  王寺峰  年籍詳卷
    選任辯護人  張方俞律師
                呂思頡律師
　　　　　　　　張方駿律師
上列被告因殺人案件，業經本署檢察官提起公訴，由貴院以110年度國模重訴字第3號案件審理中，茲提出準備程序書狀如下：
壹、聲請調查之證據及其與待證事實之關係
一、不爭執事項調查：
		編號

		待證事實

		證據名稱

		證據與待證事實之關係

		調查範圍及方法



		㈠

		被告王寺峰與被害人郭國棟於民國108年11月8日傍晚6、7點多，與林泉在彰化縣員林市之老人會館飲酒。被告於飲用約半瓶米酒後，先返回位在彰化縣員林市忠孝一路180號的住處。被告後來於同一天晚上7點多，至被害人位在彰化縣員林市舊社村南勢巷60號的住處，並在該處受有手部銳利刀傷。被告於同日晚間回到自己的住處，並於同一天晚上9點多，在住處飲用保力達藥酒1瓶。被告於同一天早上9點43分左右，因為手前一天受傷，開車到員林市永興路3段2600號之明日診所就醫縫合傷口，於早上11點多離開診所前，莫名將診所飲水機推倒，才開車離去。被告從診所回家的途中，在員林市員集路3段1250號南側自撞道路旁的橋墩。警察到場處理，於同一天中午12點55分，對被告實施酒精濃度測試，測得其呼氣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6毫克。

		被告108年11月9日警詢筆錄（一）

		被告於案發後之供述。

		提示並告以要旨。



		


		


		被告108年11月9日警詢筆錄（二）

		被告於案發後之供述。

		提示並告以要旨。



		


		


		被告108年11月9日偵訊筆錄（一）

		被告於案發後之供述。

		提示並告以要旨。



		


		


		被告108年11月9日偵訊筆錄（二）

		被告於案發後之供述。

		提示並告以要旨。



		


		


		被告108年12月11日偵訊筆錄

		被告於案發後之供述。

		提示並告以要旨。



		


		


		被告108年11月9日羈押庭訊問筆錄

		被告於案發後之供述。

		提示並告以要旨。



		


		


		證人林泉於104年11月9日警詢筆錄

		案發當天距離案發前約1小時，被告王寺峰與被害人相處時，在場證人林泉親身見聞之證述。

		提示並告以要旨。



		


		


		證人林泉於104年11月9日偵訊筆錄

		案發當天距離案發前約1小時，被告王寺峰與被害人相處時，在場證人林泉親身見聞之證述。

		提示並告以要旨。



		


		


		證人董吉祥於104年11月9日警詢筆錄

		被告案發後，因左手虎口受傷前往就診時，在場證人董吉祥親身見聞之證述。

		提示並告以要旨。



		


		


		彰化縣警察局田中分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收據各1份（彰化縣員林市忠孝一路180號）

		在被告住處扣得之拖鞋與案發現場留有之鞋印比對

		提示並告以要旨。



		


		


		108年11月9日拍攝之現場鞋印、鞋子及被告住處鞋子照片12張

		案發現場留有之鞋印及被告住處查扣之鞋子照片。 

		調查編號11、12照片，提示。



		


		


		108年11月8日監視器畫面照片21張

		被告行動影像。

		調查全部範圍，提示並告以要旨。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08年11月27日刑鑑字第1088011775號鑑定書1份（含照片5張）

		在被告住處扣得之鞋子與案發現場鞋印之比對結果。

		調查全部範圍，提示並告以要旨。



		


		


		刑案現場兇嫌行進路線圖（去程）1份、現場及監視器畫面照片8張

		被告行動路線。

		調查全部範圍，提示並告以要旨。



		


		


		刑案現場兇嫌行進路線圖（回程）1份、現場及監視器畫面照片10張

		被告行動路線。

		調查全部範圍，提示並告以要旨。



		


		


		監視器錄影檔案光碟1片（含7段影片）

		被告行動路線。

		勘驗播放。



		


		


		明日診所診斷證明書1份

		被告於108年11月9日前往明日診所就診時之傷勢。

		提示並告以要旨。



		


		


		明日診所拍攝被告就醫時狀態及傷勢照片7張

		被告於案發後，前往明日診所就診時之傷勢。

		調查全部範圍，提示。



		


		


		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一）、（二）-1各1份、交通事故照片黏貼紀錄表照片12張

		被告於108年11月9日駕車肇事。

		調查全部範圍，提示並告以要旨。



		


		


		彰化縣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酒精測定紀錄表1份

		被告於108年11月9日駕車肇事後測得呼氣酒精濃度值。

		提示並告以要旨。



		


		


		彰化縣警察局舉發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1份

		被告於108年11月9日駕車肇事後測得呼氣酒精濃度值。

		提示並告以要旨。



		㈡

		被害人於108年11月8日傍晚7時許，在員林市舊社村南勢巷60號遭銳器砍殺頭部15處、左手10處、右手6處、左膝2處、右膝2處及左胸1處共36處，使被害人受有多處銳器傷，引起出血性休克而死亡

		被害人家屬郭雪108年11月9日警詢筆錄

		被害人之母郭雪之證述。

		提示並告以要旨。



		


		


		被害人家屬郭雪108年11月9日偵訊筆錄

		被害人之母郭雪之證述。

		提示並告以要旨。



		


		


		被害人家屬郭芳枝108年12月3日偵訊筆錄

		被害人之胞姐郭芳枝之證述。

		提示並告以要旨。



		


		


		彰化縣警察局田中分局處理相驗案件初步調查報告暨報驗書1份

		彰化縣警察局田中分局因被害人報驗。

		提示並告以要旨。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法醫鑑定報告書1份

		本署檢察官、法醫師進行相驗、解剖後製作。

		調查全部範圍，提示。



		


		


		相驗照片24張

		被害人被發現時之狀態及相驗情形。

		調查全部範圍，提示。



		


		


		法務部法醫研究所毒物化學鑑定書1份



		死者解剖採驗之毒物化學檢驗結果。

		調查全部範圍，提示並告以要旨。



		


		


		


		


		




		


		


		


		


		




		


		


		


		


		




		


		


		


		


		




		


		


		


		


		




		


		


		


		


		










二、爭執事項調查：
		編號

		待證事實

		證據名稱

		證據與待證事實之關係

		調查範圍及方法



		㈠

		被告有殺害被害人之犯行

		被害人家屬郭雪108年11月9日警詢筆錄

		被害人之母郭雪之證述。

		提示並告以要旨。



		


		


		被害人家屬郭雪108年11月9日偵訊筆錄

		被害人之母郭雪之證述。

		提示並告以要旨。



		


		


		被害人家屬郭芳枝108年12月3日偵訊筆錄

		被害人之胞姐郭芳枝之證述。

		提示並告以要旨。



		


		


		被告108年11月9日警詢筆錄（一）

		被告於案發後之供述。

		提示並告以要旨。



		


		


		被告108年11月9日警詢筆錄（二）

		被告於案發後之供述。

		提示並告以要旨。



		


		


		被告108年11月9日偵訊筆錄（一）

		被告於案發後之供述。

		提示並告以要旨。



		


		


		被告108年11月9日偵訊筆錄（二）

		被告於案發後之供述。

		提示並告以要旨。



		


		


		被告108年12月11日偵訊筆錄

		被告於案發後之供述。

		提示並告以要旨。



		


		


		被告王寺峰108年11月9日羈押庭訊問筆錄

		被告於案發後之供述。

		提示並告以要旨。



		


		


		證人王葉108年11月9日警詢筆錄

		被告之母王葉之證述。

		提示並告以要旨。



		


		


		證人王葉108年11月10日警詢筆錄

		被告之母王葉之證述。

		提示並告以要旨。



		


		


		證人何興農108年11月9日警詢筆錄

		108年11月8日被告母親王葉至老人會館找尋被告時，在場證人何興農親身見聞之證述。

		提示並告以要旨。



		


		


		108年11月9日拍攝之刑案現場照片12張

		被害人被發現時之狀態。

		調查全部範圍，提示。



		


		


		108年11月9日拍攝之現場鞋印、鞋子及被告住處鞋子照片12張

		案發現場留有之鞋印及被告住處查扣之鞋子照片。 

		調查編號11、12照片，提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法醫鑑定報告書1份

		本署檢察官、法醫師進行相驗、解剖後製作。

		調查解剖報告第3頁至第5頁、第7頁至第8頁，提示並告以要旨。



		


		


		相驗照片24張

		被害人被發現時之狀態及相驗情形。

		調查全部範圍，提示。



		


		


		法務部法醫研究所毒物化學鑑定書1份

		死者解剖採驗之毒物化學檢驗結果。

		調查全部範圍，提示並告以要旨。



		


		


		刑案現場兇嫌逃逸路線圖1份（含現場採證照片37張）

		被告行動路線。

		調查全部範圍，提示並告以要旨。



		


		


		108年11月8日監視器畫面照片21張

		被告行動影像。

		調查全部範圍，提示並告以要旨。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08年11月27日刑鑑字第1088011775號鑑定書1份（含照片5張）

		在被告住處扣得之鞋子與案發現場鞋印之比對結果

		調查全部範圍，提示並告以要旨。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08年11月27日刑生字第1088006602號鑑定書、刑事案件證物採驗紀錄表各1份

		採證鑑定結果。

		調查鑑定書第3頁，提示並告以要旨。



		


		


		田中分駐所偵辦郭國棟命案偵查報告書1份及刑案現場監視器畫面照片2張

		被告行動路線。 

		調查全部範圍，提示並告以要旨。



		


		


		彰化縣警察局田中分局轄王寺峰涉嫌殺人案現場勘查報告1份

		現場勘查採證報告。

		調查第18頁、第40至41頁、第64至65頁、第78至79頁、第90頁、第94至97頁，提示並告以要旨。



		


		


		108年11月9日監視器畫面照片5張

		水痕影像。

		調查全部範圍，提示並告以要旨。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09年6月29日刑生字第1090054088號鑑定書1份

		採證鑑定結果。

		調查全部範圍，提示並告以要旨。



		


		


		被告在法務部矯正署彰化監獄個別輔導紀錄表、獎懲報告表各1份

		被告在監表現紀錄。

		調查院一卷第243至248頁背面，提示並告以要旨。



		


		


		刑案現場兇嫌行進路線圖（去程）1份、現場及監視器畫面照片8張

		被告行動路線。

		調查全部範圍，提示並告以要旨。



		


		


		刑案現場兇嫌行進路線圖（回程）1份、現場及監視器畫面照片10張

		被告行動路線。

		調查全部範圍，提示並告以要旨。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91年度偵字第1107、1304、2022號起訴書

		被告前案犯罪行為。

		提示並告以要旨。



		


		


		監視器錄影檔案光碟1片（含7段影片）

		被告行動路線

		播放。



		㈡

		被告於行為時有責任能力（即被告於行為時並無刑法第19條之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或其辨識能力有顯著降低之情形）。

		被告108年11月9日偵訊筆錄（二）

		被告供述於案發前衝撞何興農之原因。

		提示並告以要旨。



		


		


		被告108年11月9日羈押庭訊問筆錄

		被告於案發後之供述。

		提示並告以要旨。



		


		


		證人王葉108年11月9日警詢筆錄

		被告於案發前後與其母王葉相處及對話時，證人王葉親身見聞之證述。

		提示並告以要旨。



		


		


		證人王葉108年11月10日警詢筆錄

		被告於案發前後與其母王葉相處及對話時，證人王葉親身見聞之證述。

		提示並告以要旨。



		


		


		證人林泉於104年11月9日警詢筆錄

		案發當天距離案發前約1小時，被告王寺峰與被害人相處時，在場證人林泉親身見聞之證述。

		證人林泉於104年11月9日警詢筆錄



		


		


		證人林泉於104年11月9日偵訊筆錄

		案發當天距離案發前約1小時，被告王寺峰與被害人相處時，在場證人林泉親身見聞之證述。

		提示並告以要旨。



		


		


		刑案現場兇嫌行進路線圖（去程）1份、現場及監視器畫面照片8張

		被告行動路線。

		調查全部範圍，提示並告以要旨。



		


		


		刑案現場兇嫌行進路線圖（回程）1份、現場及監視器畫面照片10張

		被告行動路線。

		調查全部範圍，提示並告以要旨。



		


		


		監視器錄影檔案光碟1片（含7段影片）

		被告行動路線

		勘驗播放。



		


		


		108年11月9日監視器畫面照片5張（水痕影像）

		被告行為後返家清洗影像。

		提示並告以要旨。



		㈢

		被告犯罪之情狀並無顯可憫恕之情（即被告無刑法第59條犯罪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之情形）

		被告108年11月9日警詢筆錄（一）

		被告於案發後之供述。

		提示並告以要旨。



		


		


		被告108年11月9日警詢筆錄（二）

		被告於案發後之供述。

		提示並告以要旨。



		


		


		被告108年11月9日偵訊筆錄（一）

		被告於案發後之供述。

		提示並告以要旨。



		


		


		被告108年11月9日偵訊筆錄（二）

		被告於案發後之供述。

		提示並告以要旨。



		


		


		被告108年12月11日偵訊筆錄

		被告於案發後之供述。

		提示並告以要旨。



		


		


		被告108年11月9日羈押庭訊問筆錄

		被告於案發後之供述。

		提示並告以要旨。



		


		


		證人王葉108年11月9日警詢筆錄

		被告於案發前後與其母王葉相處及對話時，證人王葉親身見聞之證述。

		提示並告以要旨。



		


		


		證人王葉108年11月10日警詢筆錄

		被告於案發前後與其母王葉相處及對話時，證人王葉親身見聞之證述。

		提示並告以要旨。



		


		


		證人何興農108年11月9日警詢筆錄

		108年11月8日被告母親王葉至老人會館找尋被告時，在場證人何興農親身見聞之證述。

		提示並告以要旨。



		


		


		證人林泉於104年11月9日警詢筆錄

		案發前當天傍晚被告王寺峰與被害人相處時，在場證人林泉親身見聞之證述。

		提示並告以要旨。



		


		


		證人林泉於104年11月9日偵訊筆錄

		案發前當天傍晚被告王寺峰與被害人相處時，在場證人林泉親身見聞之證述。

		提示並告以要旨。



		


		


		證人董吉祥於104年11月9日警詢筆錄

		被告案發後，因左手虎口受傷前往就診時，在場證人董吉祥親身見聞之證述。

		提示並告以要旨。









三、量刑資料調查：
		編號

		待證事實

		證據名稱

		證據與待證事實之關係

		調查範圍及方法



		㈠

		被告在本案前在監所表現之紀錄

		被告在法務部矯正署彰化監獄個別輔導紀錄表、獎懲報告表各1份

		被告在本案前在監所表現之紀錄。

		調查院一卷第243至248頁背面，提示並告以要旨。



		


		


		


		


		




		㈡

		被告在本案發生前之前科紀錄（被告之品行）

		被告前案紀錄1份

		被告在本案發生前所為之犯罪。

		提示並告以要旨。



		㈢

		被告在本案發生前之前科紀錄（被告之品行）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91年度偵字第1107、1304、2022號起訴書

		被告在本案發生前所為之犯罪。

		提示並告以要旨。



		㈣

		108年11月8日被告母親王葉至老人會館找尋被告時之情形。

		證人何興農108年11月9日警詢筆錄

		108年11月8日被告母親王葉至老人會館找尋被告時，在場證人何興農親身見聞之證述。

		提示並告以要旨。



		㈤

		被告案發後，因左手虎口受傷前往就診時之情形。

		證人董吉祥於104年11月9日警詢筆錄

		被告案發後，因左手虎口受傷前往就診時，在場證人董吉祥親身見聞之證述。

		提示並告以要旨。









四、聲請傳喚證人及勘驗，及其與待證事實之關係：
㈠聲請傳喚證人證人部分：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證據與待證事實之關係

		預計使用時間



		㈠

		證人郭雪

		1.被害人郭國棟之家庭生活及身體健康狀況。
2.被害人郭國棟與被告王寺峰相處情形。

		證人郭芳枝與被害人實際相處之經歷。

		主詰問20分鐘。



		㈡

		證人郭芳枝

		被害人郭國棟之家庭生活及身體健康狀況。

		證人郭芳枝與被害人實際相處之經歷。

		主詰問10分鐘。









㈡聲請勘驗部分：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證據與待證事實之關係

		預計使用時間



		㈠

		監視器錄影檔案光碟1片（含7段影片）
檔案名稱：（依被告自住處出門再返家之時間順序排列）
1.「社頭鄉忠孝一路民宅(去)」（影片長度14秒）
2.「社頭 鄉忠義路與忠孝一路2(去)」（影片長度28秒）
3.「社頭鄉忠義路與忠孝一路1(去)」（影片長度35秒）
4.「回1959」（影片長度11秒）
5.「社頭鄉忠義路與忠孝一路1(回)」（影片長度45秒）
6.「社頭 鄉忠義路與忠孝一路2(回)」（影片長度35秒）
7.「社頭鄉忠孝一路民宅(回)」（影片長度20秒）

		被告從忠孝一路180號住處出發，先沿忠孝一路往南步行至忠義路右轉，前往被害位在南勢巷60號住處，約11分鐘後，沿原路返回被告住處。

		被告王寺峰前往被害人郭國棟住處及返回被告住處之過程。

		30分鐘（含製作勘驗筆錄時間）









貳、針對辯護人刑事準備狀之意見：
一、準備狀內雖陳述關於「王寺峰於108年11月8日晚上7時49分到達彰化縣員林市舊社村南勢巷60號房屋時，看到郭國棟躺在血泊中，且郭雪滿身是血的站在屋內，手握西瓜刀並表現出手足無措情形……當時係郭國棟手持西瓜刀想要砍殺郭雪，但因當時郭國棟可能因意識不清絆倒而自摔倒地，西瓜刀掉落在旁，郭雪就趁機撿拾該西瓜刀，又害怕繼續遭受郭國棟反覆的暴力傷害，因此才歇斯底里地揮舞西瓜刀，砍傷郭國棟」等情，然本案刑案現場並未發現被告王寺峰及被害人郭國棟以外之人涉案之跡證，被告此部分答辯，顯與事實不符。
二、準備狀答辯要旨雖稱「王寺峰在108年11月9日中午12點55分的酒測值，其呼氣酒精濃度是每公升0.26毫克，距離王寺峰在11月8日晚上7時多飲酒完畢返家時，相隔已約13個小時，依照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於77年8月間對國人進行人體實驗研究指出的人體酒精代謝率為每小時0.0628毫克，則王寺峰在108年11月8日傍晚7點多飲酒完畢時，其吐氣中所含之酒精濃度約為每公升1.0764毫克【計算式：0.26+0.0628x13個小時=1.0764】，應屬於酩酊大醉的狀態，依照一般人的經驗法則，應該沒有力氣殺人。」云云。然查，被告於108年11月9日彰化地方法院羈押庭訊問時，經法官訊問：為何今(9)日才去診所縫合傷口。被告答：一開始沒有流很多血，我用膠帶綁住，後來今天我有喝酒，喝酒的時候血液循環比較壞，傷口會發炎等語。被告已自承108年11月9日當日有再喝酒，卻又為上述明顯矛盾答辯，其辯詞顯難採信。
三、本案應無調查證人郭芳枝之必要：被告辯稱郭雪才是殺害被害人之兇手云云，與卷內調查之證據顯示明顯不符（無跡證顯示郭雪於刑案發生時在場），故被告準備狀所稱「郭芳枝其可能知悉母親郭雪是否與王寺峰有交往關係，亦可能知悉郭雪有無長年受郭國棟家暴而有行兇動機。復郭雪於警詢時曾表示其發現郭國棟倒在客廳時，是先打電話給女兒郭芳枝後才報案，故對於郭雪與郭芳枝之通話內容，應與判斷殺害郭國棟之真正兇手相關」云云，實屬無稽，應無調查之必要性。
四、本案應無向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函詢國人體內酒精含量倒推算代謝率之必要：被告已自承於108年11月9日飲酒(且被告於何時有飲用酒類，皆屬被告一面之詞，無法證明)，故無再以回推方式，推論本案被告行為時吐氣中所含之酒精濃度及是否處於酩酊大醉的狀態。
參、建請以團體口頭詢問法選任本案之國民法官
一、到場問卷調查法之不足
  ㈠檢察官、辯護人需事先進行問卷準備，法院在接獲檢辯雙方所提出問卷後尚須事先字斟句酌審查問卷內容，審核後再製作列印多份書面問卷，事先作業必須花費大量時間及人力物力。
  ㈡候選人於審判期日到場後，必須花費時間閱讀問卷並加以回答，審判長需口頭解釋問卷內容，待全部候選人回答完畢，尚須花費相當時間供審檢辯三方閱覽候選人所填寫之回答，並再花費時間個別詢問「回答矛盾」、「漏未回答」或「無法理解問卷題目」之候選人，程序繁瑣，並須花費大量時間，效率不彰。
  ㈢採取個別詢問之方式，類似「求職面試」，容易產生詢問者與候選人間之對立感，候選人可能因此猜測詢問者所想要聽到的回答，而不是透露其真實想法，或產生防備心，很難篩選出有歧視傾向或不適合參與審判的人。
  ㈣多數候選人只有填寫問卷，未與審檢辯產生任何互動交流，一旦未抽選為國民法官隨即離場，參與感低落，易引發抱怨。
  ㈤縱使經抽中為國民法官，然可能在選任程序從頭到尾都未與審檢辯進行任何口語互動溝通，院檢辯均無法得知候選人之理解、記憶、邏輯、表達、溝通能力是否能夠滿足進行判決評議的基本需求。
二、團體詢問法之法律依據：國民法官法第26條第2項。
三、如何進行團體詢問
  ㈠院檢辯三方可事先協商設定簡要的主題。不需事先製作書面問卷，也不必事先提供個別問題。
  ㈡院檢辯三方事先協商時間分配。例如：先由院方使用30分鐘，針對候選人得否全程參與審理程序等一般性事項進行舉手示意或詢問。之後，由檢、辯各使用1小時，與候選人進行互動、口頭問答、舉手示意，讓候選人針對主題自由陳述意見。最末30分鐘則由檢辯行使拒卻權，及進行抽籤、宣誓等程序。
  ㈢院檢辯三方應自行觀察、筆記候選人之應答態度、內容，以作為拒卻之依據。
  ㈣院檢辯三方事先協調詢問規則：若檢、辯當場提問不當，對造可聲明異議，審判長可基於聲請或基於職權予以制止或請其修正問題。
四、團體詢問法之優點
  ㈠符合國民法官法的立法目的：提升司法透明度、反映國民正當法律感情、增進對於司法的瞭解。這些目的都可以透過選任程序互相對話、機會教育的方式來達成。法官、檢察官、辯護人與一般國民可以藉此機會彼此交換想法，促進彼此理解，並可以藉此機會澄清一般社會大眾的固有偏見或誤解，有助於提升司法機關及從業人員的形象。
  ㈡採用團體詢問法，則檢、辯立於主持人之角色，透過提出問題引發候選人間討論之方式，在輕鬆、沒有對立感的氣氛中進行，可有效減輕候選人的緊張感，比較能夠聽得到候選人的真實想法。
  ㈢與候選人進行口語互動，能夠得知候選人將來參與評議所需的基本理解能力、邏輯能力、口語表達能力等。
  ㈣節省勞力、時間、費用：不必事先製作問卷、不必當場唸問卷、不必等待候選人填寫、不必答題後審閱、不必審閱後再個別詢問。候選人到場後，可直接進行口頭問答、對談，有效節省時間增加效率。
  ㈤增加候選人之參與感及收穫感：候選人來法院一趟，可以發表個人意見給他人聽，也可以聽到其他國民對於司法議題的看法，還有機會跟法官、檢察官、律師對話，縱使候選人沒被選任為國民法官，他們仍然會有不虛此行的參與感及收穫感。
  ㈥美國選任陪審員，就是採取這樣的詢問方式。屏東地檢署的模擬經驗顯示，座談會上國民法官反映對此種方式表示肯定與贊同，頗受好評。
肆、因準備程序之必要，依國民法官法第52條第1項規定，以書面聲請調查證據如上，並對辯護人聲請調查證據表示意見，請貴院依法審酌。
    此    致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12  　月　 　1　  日
　　　　　　　　　　　　　　　檢　察　官　鄭安宇
                                          陳靚蓉
                                          楊閔傑
    
